
華夏科技大學傑出校友推薦實施辦法 

95年 04月 13日本校 9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訂定 

99年 03月 18日本校 9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訂 

 

第 一 條  為彰顯本校畢業校友對社會貢獻與特殊表現，引為在校學生學習之榜

樣與典範，特訂定「華夏科技大學傑出校友推薦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

稱本辦法)擴大表揚。 

第 二 條  選拔條件：凡本校畢業校友，具備下列傑出表現之一者，均可被推薦

為候選人。 

一、服務政府要職或從事學術研究，表現傑出，有卓越貢獻者。 

二、自行創業或經營管理企業有卓越成就者。 

三、創造發明或藝文創作等獲具體殊榮或享譽國際，知名度高者。 

四、投入公益活動，或國家頒與獎章表揚等優良事蹟，為社會肯定者。 

五、對本校有重大具體貢獻或未屬上列各項之傑出成就特殊貢獻者。 

第 三 條  傑出校友推薦訂於每年三月辦理。由各界推薦優秀傑出校友若干名為

原則，由承辦單位彙整後送請行政會議審查及評選後產生。 

若因特殊原因，必須提前表彰校友傑出貢獻，經由推薦單位申請，經

校長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 四 條  當選之傑出校友，由承辦單位邀請於當年度校慶日返校，並頒發傑出

校友獎牌以茲表揚。未當選之校友，基於保密原則，名單不列入會議

紀錄。 

第 五 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